关于上海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推进中亟待重视的若干问题的建议

※背景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同时，中央和上海市陆续制定了大量关于乡村振兴的文件和政策法规，为促进农民增收、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村集体经济转型发展创造了政策条件。我市村庄规划工作已在2019年启动，经走访调研发现，我市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尤其在农业产业发展上还存在诸多制约瓶颈。

――――――――――――――――――――――

※问题及分析※

1、集中建房推进困难，土地规模化利用率不高

郊区土地溢价低，腾退的用地指标因地级差的原因，土地价值红利有限，故乡镇财政的负债压力很大。如农民集中建房上楼市级补贴56万/户、平移市级补贴15万/户，而郊区一个宅基地动迁补贴、安置、失地农民社保政策等，成本在200-300万元/户。在如此大的差距下，宅基地减量动力更是不足。这导致郊区村落仍然普遍存在布局零散，宅基地面积过大的情况。以金山区吕巷镇为例，原户均宅基地占地面积约为0.5亩，远超宅基地140平方米-160平方米的标准。空置宅基地约占20%，50%左右为老人居住，一户多宅现象比重在10%左右。

2、农村资产增值空间有限，农民增收难度大

随着村办企业转制，大部分集体资产已转为企业或个人所有。2014年上海市出台减量化政策，这部分集体建设用地逐年减量，但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没有补偿受益；集体资产除公益性资产外，基本只剩下农用地。由于农产品生产规模普遍不大，就近园区无法引进农产品加工企业，难以分享“198”地块减量化释放出来的建设用地红利，村庄规划上又缺少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政策资源，导致农业缺少延伸产业，企业打工成为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产业结构调整及减量化也使年纪大的农民打工机会锐减，农民增收难度较大。

3、农业劳动力不足，机械化水平低下

郊区合作社普遍反映，从十几年前的四五十岁的农民一直到现在的六七十岁，甚至近八十岁，基本是同一批农民做工。工资从40-50元/工，到现在的120-150元/工，工资在增涨，劳动力却在下降。另外，虽然上海水稻种植机械化率达94.7%，但由于适宜上海蔬菜和水果机械化采摘和装箱的国产机械基本没有，进口机械价格昂贵，而农业财政补贴政策目录中对经济作物机械补贴太少，我市蔬菜种植采摘机械化率只有25%左右，经济作物种植及采摘机械化率更是几乎为0。

4、产业融合进展缓慢，农业未形成完整产业链

农村发展一产、延长二产、对接三产工作进展缓慢。由于管理中缺乏土地管理业务知识，前期开发的三产融合项目被集中整治，大大打击了市场投资热情。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对农村发展的投入力度明显加大，但也存在“以点代面”、“造盆景”的现象，没有在产业培育和发展上下功夫。传统农业生产依旧是“不赚钱”的产业。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第三季度一产增加值下降4.3%。上海虽然也培育了如南汇水蜜桃、庄行蜜梨、奉贤黄桃、马陆葡萄等农产品牌，也发起了各种农产品节，但仍以卖农产品为主，衍生产品和产业链尚未形成。

――――――――――――――――――――――

※建议※

1、加强农业政策顶层设计

建议明确上海农村的建设标准、目标，整理农村产业振兴政策，做到政策无缝对接。如“利用农村闲置集体建设用地改建为农村休闲旅游用地”政策，在项目审批中则遇到不符合用地规划而无法立项。对此，规划管理政策应及时跟进，避免因政策空隙让项目难以推进；在村庄规划编制中进行制度创新，突破政策壁垒，制定集体建设用地减量化收益与失地农民共享制度；为增加农业产业投资比重，建议探索大型国企加大农业产业投资项目比重的制度设计。

2、村庄规划中留出第三产业发展空间

控制民宿产业数量，有效引导农民合作创业，如民宿与餐饮合作，养殖、种植与餐饮合作，并推动建立行业协会制度，避免同质化造成资源浪费和恶性竞争；根据农村资源禀赋、产业基础、风俗习惯，统筹协调农村休闲旅游文化产业方向，规划“农村休闲产业+”系列产品；在村庄规划编制工作中预留创意项目空间，整合现有闲置资产和废弃物，避免大拆大建，在规划建设设计中植入乡村传统文化。

3、加强农业人才定向培养和技术资金扶持力度

通过高校大学生培养、三支一户人才储备、农业技术管理站招募专业性人才、专业合作社人员培训等方式吸引青年人投身农业；出台更大力度的农业政策，欧盟部分国家的农业从业者除了可享有欧盟给予35岁以下农业从业者25%的额外农业补贴外，还可享有本国政府一定时限的社保缴费减免优惠政策，效果比较显著；扩大农业机械补贴清单目录，制定农民自创农业机械和智能化补贴政策；建议在“十四五”产业规划中谋划建设农业现代化机械产业园，融合产品研发基地、产业孵化基地、产品推广平台等，培育“上海制造”的农业机械品牌。

4、用地管理政策要在产业融合上有突破

农村产业融合是既定方向，现有某些用地管理政策不符合产业融合发展需求，成为农业种植单一性和低附加值性的重要原因。建议以提高农村产业融合度和发展新型规模特色农业合作社为目标进行制度创新，进一步放宽农用地配套用房用途管制，如允许在设施农用地中配置部分办公、食宿用房等；允许规模化农场的设施配套用房在使用中可以兼容季节性采摘接待等功能，以促进农产品直销和增加农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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